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三條之一修正總說
明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五十九年一月七日

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二十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為提升監管效能，並落實風險管理，爰修正本辦法

第十三條之一，增訂海關認有必要時，得命業者延長監視系統檔案存檔

期間，以落實管理機制。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三條之一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之一  貨棧大

門、進口倉庫、出口倉

庫、轉口倉庫（間）、

海空或空海聯運轉口貨

物拆櫃區、快遞貨物專

區 、 機 邊 驗 放 倉 庫

（間）、貴重物品儲存

專用倉間、扣押庫及其

他海關認為有必要之處

所，須設置二十四小時

連續錄影或動態偵測錄

影、具回放及燒錄功

能、並能存檔三十日以

上且運作正常之閉路電

視監控系統，連線至海

關辦公室或其他場所，

供海關查核及即時監看

貨況。但設立於港口機

場管制區內，以儲存大

宗或種類單純裸裝貨物

之業者，得經海關核准

免設置。

  前項監控系統檔案

存檔期間，海關認有必

要時，得命業者延長存

檔至九十日以上。

第十三條之一  貨棧大

門、進口倉庫、出口倉

庫、轉口倉庫（間）、

海空或空海聯運轉口貨

物拆櫃區、快遞貨物專

區 、 機 邊 驗 放 倉 庫

（間）、貴重物品儲存

專用倉間、扣押庫及其

他海關認為有必要之處

所，須設置二十四小時

連續錄影或動態偵測錄

影、具回放及燒錄功

能、並能存檔三十日以

上且運作正常之閉路電

視監控系統，連線至海

關辦公室或其他場所，

供海關查核及即時監看

貨況。但設立於港口機

場管制區內，以儲存大

宗或種類單純裸裝貨物

之業者，得經海關核准

免設置。

一、現行條文移列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為提升監管效能，並

落實風險管理，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海關

認有必要時，得要求

業者延長監視系統檔

案存檔期間至九十日

以上，以利海關調閱

查核與違法事證蒐

集。所稱必要時，包

括海關稽核時屢次發

現有不符法規或已發

生重大違章案件等情

形，海關認有加強監

控之必要，以避免不

法行為發生。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七條之一修正總說明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五十八年一月十七

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三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六日。為提升監管效能，並落實風險管理，爰修正本辦法第

七條之一，增訂海關認有必要時，得要求業者延長監視系統檔案存檔期

間，以落實管理機制。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七條之一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之一  集散站大

門、進口倉庫、出口倉

庫、轉口倉庫（間）、

保稅倉庫、拆併作業專

區、雜貨櫃拆櫃專區、

集中查驗區域、貴重物

品儲存專用倉間、扣押

庫及其他海關認為有必

要之處所，應設置二十

四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

偵測錄影、具回放及燒

錄功能、並能存檔三十

日以上且運作正常之閉

路電視監控系統，連線

至海關辦公室或其他場

所，供海關查核及即時

監看貨況。但設立於港

口管制區內以儲存大宗

或種類單純裸裝貨物之

業者，得經海關核准免

設置。

      前項監控系統檔案

存檔期間，海關認有必

要時，得命業者延長存

檔至九十日以上。

第七條之一  集散站大

門、進口倉庫、出口倉

庫、轉口倉庫（間）、

保稅倉庫、拆併作業專

區、雜貨櫃拆櫃專區、

集中查驗區域、貴重物

品儲存專用倉間、扣押

庫及其他海關認為有必

要之處所，應設置二十

四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

偵測錄影、具回放及燒

錄功能、並能存檔三十

日以上且運作正常之閉

路電視監控系統，連線

至海關辦公室或其他場

所，供海關查核及即時

監看貨況。但設立於港

口管制區內以儲存大宗

或種類單純裸裝貨物之

業者，得經海關核准免

設置。

一、現行條文移列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為提升監管效能，並

落實風險管理，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海關

認有必要時，得要求

業者延長監視系統檔

案存檔期間至九十日

以上，以利海關調閱

查核與違法事證蒐

集。所稱必要時，包

括海關稽核時屢次發

現有不符法規或已發

生重大違章案件等情

形，海關認有加強監

控之必要，以避免不

法行為發生。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
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五條修正總說明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十一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六日。為提升監管

效能，並落實風險管理，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增訂於必要時，業者應

依海關通知延長監視系統檔案存檔期間，以落實管理機制。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

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實施自主管理之

業者，應具備下列條

件：

一、已設置電腦及相關

連線設備，並以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依

關務有關法令處理

業務。

二、制度完善，營運正

常及管理良好；對

貨 櫃 （ 物 ） 之 進

儲、提領、存放位

置、異動及進出棧

（倉）設有完整之

電 腦 控 管 作 業 流

程。但儲存大宗或

種類單純之裸裝貨

物者，不在此限。

三、大門警衛室設有電

腦並採連線控管貨

物進出，且可提供

海關線上查核。但

保稅工廠附設之自

用保稅倉庫，不在

此限。

四、大門及依法規應設

置 之 集 中 查 驗 區

域、貴重物品儲存

專用倉間、未經公

告准許輸入大陸物

品儲放專區內，須

設置具備二十四小

時連續錄影或動態

偵測錄影、供駐庫

（稽核）關員線上

監看等功能之監視

系統。監視錄影檔

案應存檔三十日以

上 ， 以 供 海 關 查

核；必要時，應依

第五條  實施自主管理之

業者，應具備下列條

件：

一、已設置電腦及相關

連線設備，並以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依

關務有關法令處理

業務。

二、制度完善，營運正

常及管理良好；對

貨 櫃 （ 物 ） 之 進

儲、提領、存放位

置、異動及進出棧

（倉）設有完整之

電 腦 控 管 作 業 流

程。但儲存大宗或

種類單純之裸裝貨

物者，不在此限。

三、大門警衛室設有電

腦並採連線控管貨

物進出，且可提供

海關線上查核。但

保稅工廠附設之自

用保稅倉庫，不在

此限。

四、大門及依法規應設

置 之 集 中 查 驗 區

域、貴重物品儲存

專用倉間、未經公

告准許輸入大陸物

品儲放專區內，須

設置具備二十四小

時連續錄影或動態

偵測錄影、供駐庫

（稽核）關員線上

監看等功能之監視

系統。監視錄影檔

案應存檔三十日以

上 ， 以 供 海 關 查

核。但設立於港口

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五款、第六款

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為提升監管效能，並

落實風險管理，爰修

正第一項第四款，增

訂於必要時，業者應

依海關通知延長監視

系統檔案存檔期間至

九十日以上，以利海

關調閱查核與違法事

證蒐集。所稱必要

時，包括海關稽核時

屢次發現有不符法規

或已發生重大違章案

件等情形，海關認有

加強監控之必要，以

避免不法行為發生。



海關通知延長存檔

至九十日以上  。但

設立於港口機場管

制區內以儲存大宗

或種類單純裸裝貨

物之業者，得經海

關核准免設置。

五、業者無積欠已確定

之稅額及罰鍰或提

供相當擔保。

六、連續滿三年所存儲

之貨櫃（物）無私

運 或 嚴 重 失 竊 紀

錄，且所屬員工無

利用職務之便從事

走私違法行為者。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受三年期

間之限制：

(一)新申請設立登

記之自用保稅

倉庫、物流中

心、免稅商店

或專供存儲免

稅商店銷售貨

物 之 保 稅 倉

庫。

(二)港口機場管制

區、加工出口

區、農業科技

園區或科學工

業園區之倉儲

業，設置未滿

三年。 

進出口貨棧、貨櫃

集散站申請或經海關指

定自主管理，除應具備

前項各款規定之條件

外，並應設有獨立之警

衛部門，負責執行貨櫃

（物）進出站（倉）之

查對、門禁管制及櫃場

（倉棧）巡邏；警衛人

員需著制服，以資識

機場管制區內以儲

存大宗或種類單純

裸裝貨物之業者，

得經海關核准免設

置。

五、業者無積欠已確定

之稅額及罰鍰或提

供相當擔保。

六、連續滿三年所存儲

之貨櫃（物）無私

運 或 嚴 重 失 竊 紀

錄，且所屬員工無

利用職務之便從事

走私違法行為者。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受三年期

間之限制：

(一)新申請設立登

記之自用保稅

倉庫、物流中

心、免稅商店

或專供存儲免

稅商店銷售貨

物 之 保 稅 倉

庫。

(二)港口機場管制

區、加工出口

區、農業科技

園區或科學工

業園區之倉儲

業，設置未滿

三年。 

進出口貨棧、貨櫃

集散站申請或經海關指

定自主管理，除應具備

前項各款規定之條件

外，並應設有獨立之警

衛部門，負責執行貨櫃

（物）進出站（倉）之

查對、門禁管制及櫃場

（倉棧）巡邏；警衛人

員需著制服，以資識

別。但設立於港口機場

管制區內之進出口貨



別。但設立於港口機場

管制區內之進出口貨

棧，不在此限。

棧，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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